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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17日


任命蘇芳慶為科技部政務次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20日


　　任命姜碧琳為內政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李怡慧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陳建利為財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許慈美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許寧佑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邱瑞庭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蔡碧珍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陳金華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邱伶冠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李碧娥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劉由貴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鄭秀梅為國家圖書館簡任第十職等視察，郭瑋芸為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簡任第十職等組主任，蘇義泰為國立臺北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鳳蘭為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永倉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佩蘭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鄧惠玲為法務部調查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鄭國揚、褚延平為法務部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高聰明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仁龍、黃建華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謝發瑞、磨天相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葉清燊為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黃俊棠為法務部矯正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署長，曾莉珍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統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歐惠婷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
　　任命王守玉為經濟部統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洪玉芬為經濟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何國金為經濟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楊珍妮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四職等局長，侯進雄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燕珠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建成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汪平洋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工程司。
　　任命張信一為交通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蔡英良為交通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方正光為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廖源隆為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白麗真、朱栢樑、王金蓉、呂美伶、陳文宗、陳美女、黃琦雅為勞動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劉佳鈞為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簡任第十三職等所長。
　　任命趙瑞華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林麗瑾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江姝靚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劉上惠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蔡麗珠為科技部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鄭瓊芬為科技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黃育欽為科技部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江美琦為科技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席家珍、劉慧玲、賴茱玫、李政益、張乃文、黃菊芬、高義正、劉姮伶、劉華瑞、許乃惠、林坤生、鐘之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綉靜、黃柏堅、楊淑芬、陳淑娟、方怡欽、連婉臻、魏漢琼、陳淑卿、鄭菁菁、邱美珠、洪進文、柯慧真、葉莉芬、史淑媛、馬富美、黃渼卿、賴惠寶、歐榮璽、劉志雄、鄭貴露、殷兆熙、史宥清、陳昱霖、吳佩穎、胡翠華、余泰融、張名岑、周芳伊、李姿慧、范毓佩、王子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慧璋、曾素宣、韋瑞忠、李梅玲、黃綺珊、游阿好、何惠萍、黃明雪、周慧玲、林雪珍、方立翡、林玉英、巫曉婷、賴文媛、吳介仁、謝吟君、陳明裕、范宇婷、徐和慶、潘淑儀、孫愛欽、陳德惠、王靜宜、周進同、李淑蕙、蘇春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彩玫、王玲華、荀蕙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彩冬、尤慈慧、黃秋容、張簡華馨、洪萬吉、鄒嘉威、蔡佳倩、李琳琳、陳萱華、周育稔、呂坤仲、傅秀娟、詹詩姿、羅居勇、洪立彥、范朝智、羅曉涵、劉庭妤、吳煥振、陳麗玲、黃麗華、歐陽芳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炤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麗環、李善美、呂雅莉、李謹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熊月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照棻、黃昭賢、林東成、林志軍、李建平、呂貴琳、王其博、劉銀富、洪玉惠、王淑琴、李詩淡、江椿杰、林慶隆、張維漢、彭郁倫、黃玉鳳、焦璽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秀敏、黃偉、陳囿辰、林逸群、黃惠欣、許慧珍、戎婕、陳錦宗、劉得為、蔡宜臻、賴佳琪為檢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20日


　　任命胡順堯、李耀宇、曾亭喻、張詠嘉、李佳宸、陳冠廷、蒲宥橙、張孝仁、蘇嘉雯、林宜瑩、張景富、馮伯勝、蘇政宏、林勝智、楊上興、林源智、羅新堯、許力生、許維廷、朱志凡、毛曦、謝佑昀、劉進福、張重期、曾偉龍、莊哲豪、劉議中、周煒翔、黃英智、林佳瑞、林良昇、李瑞耿、梁玟璋、蕭博升、王進男、邱旺一、李昌和、莊明通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21日


　　任命沈錦燦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國華、陳怡任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科長，劉玉文、傅子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柯勝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余金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簡任第十職等臺長，方怡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姚志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楊佐琦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組長，陳俊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分場長，張定霖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
　　任命蕭慧娟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鄭信德、連德宏、邱秀蘭、黃淑芳、曾美幸、李佳貞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邱承旭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高仙桂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蘇愛娟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石樸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許耕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李皓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總局長。
　　派宋慧珠為僑務委員會簡派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林正壹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池玉蘭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南投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林火土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吳專誠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簡任第十職等副場長。
　　任命蔡琮浩、孫國淞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劉琼琪、吳德棋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雷耀龍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范佐銘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黃瓊玉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
　　任命趙椿長、王培智、王郁文、王德全、王正忠、林家德、鄭勝璋、吳錦裕、徐耀東、吳志宏、曹正熙、葛復光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
　　任命羅莉婷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蔡金誥為中央選舉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張智為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專門委員，鍾俊華、卓庭鈺、廖來第、楊莉敏為立法院預算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研究員，汪治國為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黃良瑩、林明揮、郭明政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鄧明為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李郁強、趙俊祥、黃華源為立法院法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研究員，梁雯璍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姚綺蘭、陳忠誠為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邱月琴、莊道明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陳淑玫為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廖曼利為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
　　任命曾慶瑞為司法院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陳慧娟為司法院會計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周占春為法官學院簡任第十四職等院長。
　　任命藍慶煌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宋孟芬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吳德良、李俊儒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二職等調查官，陳美延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林仁堅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一職等陳情受理中心主任，林惠美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黃瑞旭、林科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一職等調查官。
　　任命黃菊珍為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
　　任命陳慶鵬、李仁森、羅仕政、邱碧槿、陳泓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永光、陳建宏、林建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俊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明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柏仰、吳昆勳、蔡葉騰、洪榮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佩韻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21日


　　任命廖雲宏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周士弘、張維麟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23日


　　任命柯雅娟為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蘇添壽、蔡振華為新北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李昭俊為新北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林信耀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黃意驊為桃園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簡龍鳳為桃園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余郁芳為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張俊雄為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曾榮英為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廖錦秀為桃園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
　　任命黃榮宗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于榮握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主任，崔可岷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潘清鴻為宜蘭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吳月萍為新竹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榮貴為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文彬為苗栗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林麗芳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簡育民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李孟珍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廖美鳳為臺東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施欣蘋為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郭承榮為澎湖縣議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
　　任命林青海為基隆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林福來為基隆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
　　任命游淑茹、陳淑珍、黃麗娥、鄭淑芳、蕭華籟、劉瓊瑛、游憶惠、鄧淑文、尚林佩、楊敏鳳、張逸偉、林玉、陳姿萍、宮敬惠、范珠惠、施博瀚、韋秀君、吳豐名、林爾祺、許庭榕、蘇慶德、徐義業、李健群、蔡旻廷、許皓鈞、許鈞翔、胡秀如、嚴邦裕、王建智、李麗慧、施宛如、沈敬中、陳世毓、朱祐陞、洪才媛、邱鳳儀、葉相伯、劉芷榕、劉嘉瑜、呂言紹、施明成、洪崇誠、林萃梅、劉耀臨、吳俊賢、林馥苡、徐硯庭、林聖恩、林秀靜、張祖豪、簡沛宇、柯孟遠、李聖文、葉家瑋、鄭忠育、林亦之、藍雪綺、程以勝、張靜宜、何慧娟、鍾紀瑩、康富美、黃志忠、林瑞蘭、林金聖、謝淑媜、張莉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祥麟、陳容倩、陳秋敏、鄧慧萍、王淑慧、徐梅珠、曾小玲、羅鈞平、闕秀真、張致遠、陳家玲、洪美華、陳敬全、鄭秀玲、袁儷真、黃逸文、黃致慧、陳薇、楊帛諺、陳文祥、李若湄、黃筠媛、胡淑華、簡聿悊、曾重皓、陳依旻、留偉榮、鄭丞峰、尹婉庭、鄭敏婷、盛楚美、熊廷翰、陳盈潔、秦其隆、洪淑玲、劉其鳳、彭國峰、黃襄、羅紹文、李翊綾、李志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秋玲、許淑雯、李玉玲、吳麗琴、陳慧芬、鄭姵鈺、蘇慧娟、胡慧珍、林雅儀、彭正光、邱子玲、范舒婷、柯雅美、彭曉玫、吳明璇、黃誠甫、黃麗君、莊美涵、志威、黎秀蓉、楊啓斌、蔡維哲、張嘉惠、黃大維、張雅芬、邱宇梭、湯富閔、李芷芸、葉明樺、陳瑞釧、陳念慈、陳宏志、沈柏吟、張意莉、藍玉軒、鍾淑惠、侯京吾、鄒少敏、吳雪玲、吳家瑋、徐竣彥、朱依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鼎鈞為薦任公務人員。
[bookmark: _GoBack]　　任命許秀莉、劉尚瑋、黃家欣、陳南融、陳素英、曾翊涵、王華立、曾淨如、尤桾、蔡安宗、侯昰佑、何雅菁、林步閣、薛棋文、陳芬儀、陳景妤、劉春梅、林蓉翎、黃勤怡、黃麗美、黃柏榜、黃欣誼、許貿棠、王倜乾、林慧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石欣玉、詹蕙瑜、蔡家修、蔡雅玲、黃素真、林杏娟、李佳樺、林可欣、張孟樺、吳睿杰、薛建中、高啓峰、楊明仁、黃維國、蔡珠慧、李蕊芬、張嘉綺、黃可華、黃耀賢、高櫻芬、顏筱穎、楊智凱、薛鼎霖、黄雅曼、江美鈴、黃靖雅、林光興、黃詔傭、蔡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楙松、謝孟娟、李淑娟、鄭淵仲、王宏倚、張博翔、謝智偉、梁博雄、潘彥肇、林貞吟、劉郁禾、曾珮棋、柯佳宏、趙慧嬪、李旻真、陳柏融、葉昕詮、陳明輝、蔡鴻文、許堯智、賴祈延、黃嬿蓉、張庭懿、鄒金玉、梁妍晴、黃慶宏、張玉純、周成樺、蔡碧雲、李妙玉、濮凡、謝明芳、徐兆霖、陳怡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志哲、葉秀敏、高俊雄、賴玉麒、康麗珠、林勝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文芝、陳韋利、蔡易諺、黃廷領、陳文蓉、林佐錫、徐寶珠、陳麗珠、田淑美、鄭丹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威全、黃俊源、陳維輔、葉日陞、楊浩一、王美玲、陳麗妃、彭芷涵、李團生、林意真、朱菊景、簡之婕、劉信宏、余政東、陳婉馨、劉佩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素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馨瑩、李建鋒、楊凱傑、紀佩青、方基騰、周嘉宏、蔡明憲、張家豪、黃晉瑜、陳柏諺、李文峰、林癸宏、劉俊延、葉菁佑、李玟璇、林淑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聰賢、簡嘉宏、王璽閔、蕭佳文、簡靜宜、吳承翰、黃瓊瑤、蕭玉貞、林淑芬、王思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伍忠政、紀智程、黃翔龍、梁華慧、簡靖翰、李彥璋、薛富翔、張麗芬、陳琬如、王洹榕、邱淑美、蘇淑美、李來發、李建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亞妮、黃俞強、曾瓊滿、周雅惠、董淑玲、廖珮君、宋長蓁、劉珮琪、賴蕙驊、陳雪樺、洪唯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碧玉、陳力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書豪、劉坤潔、林欣怡、蘇芳儀、洪渝甯、李英睿、杜柏翰、楊曉如、陳芳萍、余文鈞、張晉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珮雯、林宣君、林義庭、郭育麟、羅淑美、鍾宜珊、林燕玲、徐瑞枝、陳佑潤、王海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鴻、陳彥彰、曹文豪、董宥辰、秦月俐、薛虹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仁華、洪宛萱、胡國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素珍、許瑜芬、簡玉貞、李世恭、曾美蓉、周桂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米倫、林惠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靜婷、翁瑋婷、陳志昕、王祖耀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23日


　　任命游尚樺、牛振羽、謝育仁、蘇函武、汪郁峰、林軒宇、吳孟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魏誌賢、蘇子豪、黃立芳、曾柏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俊昌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王信義、賴金燦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啟信、陳宗信、陳世暉、戴秋冬、黃宗彬、王文甫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王宏誌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蔡宗勳、王文虎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潘妍廷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17日
華總二榮字第10600017680號


傳統燈籠工藝家吳敦厚，恬澹穎敏，朴茂沉毅。少歲涵濡古城民俗文風，躬自研鑽燈籠製作，淬勉惕勵，槃才縱橫。臺灣光復後，開設「吳敦厚燈舖」，遵循古法技藝，潛心彩筆圖繪；融匯民間信仰奧義，創新多元主題設計，作品迭獲選為國內外政要贈禮，復屢赴美、法參展，播揚臺灣價值，踐履國民外交，吐故納新，匠石斫鼻。閒暇巡迴授藝，肩負國粹薪傳重責，落實文化資產維護，旰食宵衣，陶鈞啟迪。曾獲第四屆教育部民族藝術薪傳獎、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首屆臺灣工藝之家、彰化縣傳統藝術文化資產保存者暨百載百傑等殊榮，爰有「民俗文化國寶」美名，績著昭然，譽滿寰中。綜其生平，逾半世紀深耕傳統藝術，近八十載盡瘁民俗文化，碩望崇隆，盛業永彰。遽聞嵩齡溘逝，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2月18日
華總二榮字第10600021520號


　　僑務委員會前副委員長、臺北市議會前議員陳玉梅，貞純堅毅，穎慧通達。少歲負笈東瀛，卒業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嗣獲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學位，遜志時敏，早擅英華。歷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舞蹈運動推廣協會理事長暨臺北市救難協會理事長等職。復膺選連任五屆臺北市議員，暢申地方民意需求，眷注社區公共事務；協成寧夏夜市改造，推展大稻埕煙火節；力促增設捷運車站，倡導救難標準配備，殫精畢思，勞瘁罔辭；遠識前瞻，獻替多所。於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任內，凝聚僑界團結向心，襄贊服務聯繫事宜；落實加值型僑生方案，培育華裔國際專才；督辦越南災後紓困，匡濟臺商重建廠房，措置攸宜，睦誼惠僑，曾獲頒一等華光專業獎章殊榮。詎料迺以茂年遽逝，憫惜殊殷，應予明令褒揚，用彰芳賢，而表遺徽。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
專　　　　　載
﹏﹏﹏﹏﹏﹏﹏﹏﹏﹏﹏﹏
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新任勞動部部長林美珠、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許璋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黃美瑛、中央銀行副總裁嚴宗大、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彭紹瑾、委員郭淑貞、委員洪財隆、駐印尼大使陳忠及駐紐西蘭大使介文汲於中華民國106年2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宣誓，由總統監誓，副總統、總統府代理秘書長劉建忻及第三局局長李南陽等在場觀禮。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年2月17日至106年2月23日
2月17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2月18日（星期六）
˙邀請「婚姻平權議題持不同立場團體代表」分別在上午及下午進行兩場會見，聽取雙方心聲與訴求並促對話共同解決（總統府）
2月19日（星期日）
˙蒞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致詞（臺北市中正區國家圖書館）
2月20日（星期一）
˙主持「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總統府）
2月21日（星期二）
˙蒞臨「2017智慧城市展開幕暨頒獎典禮」致詞、頒發「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予14個獲獎團體代表並進行剪綵儀式（臺北市南港區臺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接見「105年度全國模範公務人員代表」一行
2月22日（星期三）
˙蒞臨「外交部新春聯歡晚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圓山大飯店）
2月23日（星期四）
˙接見「2017年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一行
˙接見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市市長布格磊（Nayib Bukele）等一行
˙接見陳澄波家人暨參觀總統府「屹立不搖」陳澄波特展、於陳澄波畫作繪本「供桌上的自畫像」上簽名留念並受贈「層層波光」美育推廣叢書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年2月17日至106年2月23日
2月17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2月18日（星期六）
˙陪同總統會見「婚姻平權議題持不同立場團體代表」（上午及下午兩場）
2月1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2月20日（星期一）
˙出席「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總統府）
˙接見美國南加州大學校長尼奇亞斯（C. L. Max Nikias）等一行
2月21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2月22日（星期三）
˙接見「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大賽」得獎隊伍一行
˙接見「世界衛生組織發展遲緩兒童親職技巧訓練-台灣執行計畫」石謹魁（Andy Shih）博士等一行
2月23日（星期四）
˙接見「泰國臺商僑領」一行










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745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17頁後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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